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街友住宿、外展及支持性服務作業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9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工字第 1123209792號令修正發

布第 4、9、11、13點條文；並自 113年 1月 12日生效

四、申請補助標準：

    （一）一般性補助案：依計畫內容核定補助額度，最高補助百分之八

          十。

    （二）政策性補助案：配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政策

          需要核定，最高補助至百分之百。

    （三）申請計畫之預算經費項目如已申請其他政府機關（含中央單位

          或本府其他局處）及民間資源補助，基於補助資源不重複原則

          下，以其他局處之補助為優先。

    （四）申請補助項目與金額由本局每年公告之。

九、核銷作業及需檢附文件：

    （一）受補助對象應依計畫所訂時間辦理完畢，並於計畫結束後一個

          月內檢附相關資料送本局辦理核銷。

    （二）受補助對象除有不可抗力原因延期辦理核銷外，逾期未辦理核

          銷者，補助款不予核撥，並列為下一階段集件及明年審查之參

          考。

    （三）受補助對象之核銷作業，應參照本局會計相關規定辦理，並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四）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應參照政府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

          際補（捐）助金額。

    （五）接受補助所支付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所購財物不符原

          核定之目的及用途，經本局審核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對象

          得於文到七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

          意者，不予核撥該剔除之款項；申復期限為當年度十二月一日

          前。

    （六）核銷應將相關支用單據（如發票、收據）製作黏貼憑證，附下



          列相關資料辦理核銷：

          1.成果報告。

          2.服務對象名冊（並註明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別、戶籍地

            ）、成果照片（含日期或海報等證明計畫確實辦理者，另請

            檢附電子檔）。

          3.請款收據、補助款匯款帳號存摺封面影本、補助款使用支出

            單據。

          4.核銷時需提出自籌款憑證影本及經費收支明細表（需經團體

            負責人、出納、會計等人員蓋章，並加蓋單位圖記），若為

            政策性補助毋須提供。

          5.涉及個人所得部分（如鐘點費、出席費、專業服務費等），

            請依法扣繳所得稅，核銷時須檢附扣繳憑單影本，如無法檢

            附則應附於年度結束時一併開立所得之切結書（含單位名稱

            並加蓋團體圖記、負責人），以玆證明。

十一、本須知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預算支應。

十三、本須知未盡事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及「臺

      北市政府各機關（基金）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


